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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 

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回购公司股份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作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的为其回购公

司股份事项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

正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18 年修订）、

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

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

份业务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

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，本所律

师已就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出具《国浩律师（杭州）

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之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

《法律意见书》）。 

因公司调整本次回购股份方案，本所律师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，并针

对调整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除非另有说明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的定义一致。 

 

一、调整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履行的程序 

本所律师已在《法律意见书》中披露了公司本次回购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

序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公司就本次回购补充履行了如下法律程序： 

2019 年 4 月 15 日，众合科技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调整本次回购股份价格及拟回购股份

的实施期限。 

2019 年 4 月 15 日，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：

“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合法、合规，调整后的回购方案可行，符合公

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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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众合科技调整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履行了必要

的法定程序，为合法、有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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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回购公司股份之补充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，无副本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 

 

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徐伟民              

 

负责人： 颜华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佳力              

 


